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「生活學習獎助金」保險加退保申請表
115.01.01改版
	以下資料由被保險人(學生)填寫
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年  月  日
	身分證字號
(外籍生：居留證號)
	


	班級
	
	學號
	
	備註：

	其他身份*

(附件不齊，恕難受理)
	□無(一般生)
□身心障礙(□輕度□中度□重度) (須附身障手冊影本)
□外籍學生(須附工作許可證影本)

	勞工退休金
個人提繳率
	□不提繳(若未勾選，則視同不提繳)
□自願提繳【    %】（不得超過6%）

	被保險人
簽  章
	本人已據實填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實，願自負相關責任。

	
	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(學生簽章)


	以下資料由聘任單位填寫

	聘任單位
	
	承辦人
	
	聘任單位
主管
	

	給付酬勞
	時薪196元／預估時數      小時
	分機
	
	
	

	申請事項
	1.
	□加保  □薪調
(以到職日為加保日)( 請依規定期限內備妥文件，送達課指組)
	年　月　日

	
	2.
	□退 保
(以最後在職日為退保日)(需離職生效日前5日辦理退保，送達課指組)
	年  月  日

	加退保
注意事項
	1、 擬聘人員之加保申請，僅限以下兩個時段受理：
(1) 擬聘日期為當月16日者，須於當月5日以前完成送件。
(2) 擬聘日期為當月1日者，須於前月20日以前完成送件。
請各單位務必配合上述時程，以利後續性平調查作業及到職當日順利辦理加保。
2、 擬調整人員薪資應於調薪前一個月提出申請，以利後續調整保費之手續。
3、 離職人員之退保申請，依照以下兩項規定辦理：
(1) 辦理離職人員應於離職生效日前5天辦理退保申請，惟因特殊情形未能提前者，應由聘任單位提出書面說明，經承辦單位核准後，以收到申請表時間為生效日辦理退保。
(2) 每月20日為服務報告及時數表收件截止日，該日後離職之人員，退保日期得順延至當月底，以維持帳務及保險申報資料一致。
4、 若未依規定辦理進用人員之保險，致發生保險事故而無法申請勞保給付或衍生勞保局對本校之罰鍰時，或所屬人員中途離職卻未通知課指組辦理勞保及勞工退休金退保，致產生逾期退保之勞保保費及勞工退休金費用，均由用人單位自行負繳款之責任。
5、 勞動部114年10月21日發布，自115年1月1日起實施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96元，生活學習獎助生雇用依此規定辦理。

	聘任單位
注意事項
	1、工讀生加退保單，應依月份各填一張；若於同月內辦理聘任與解聘，可併填於同一張表。
2、本經費以「學年度」為計算基準，若工讀生於同學年度內在同單位重複聘任，第二次起仍須附：
　(1)加保單， (2)特殊身份證明文件（如身障手冊或外籍生工作許可證），(3)性平法查詢作業紀錄
※同單位重複聘任者，無需再次提交「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表」、清寒證明、勞僱型同意書…等。

	以下資料由課指組填寫

	保險資料
	收件日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勞保承辦人
	


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  學年度「生活學習獎助金」申請表
115.01.01改版
	學生姓名
	
	班級
	
	學號
	
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號
(居留證號)
	
	部別
(日間/進修)
	

	聯絡地址
	
	電話
	

	郵局/銀行
帳號
	
	手機
	

	聘用單位
	
	聘用日期
	年  月  日
	備註:

	學生本人
體檢表
（勞檢規定）
	□已於新生入學時在學校健檢（需上網列印新生健檢報告），詳見附件一說明。

	
	□檢附：校外醫院體檢報告

	<<依據教育部114年5月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40045961號函規定>>

自114年8月起，本校學生兼任勞僱型助理須提供【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查詢作業】經人事室查核。
詳見附件二說明。

	每學年第1次申請
佐證檢核表
(學生自我檢核）

	□ 1.加退保單（★單面列印）
□ 2.身份證明文件（勾選「其他身份*」檢附相關證明，勾選「無」則免附）
□ 3.學生兼任勞僱型助理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查詢作業
□ 4.「生活學習獎助金」申請表
□ 5.身分證正/反面影本（外籍學生附居留證，正/反面影本）
□ 6.郵局/銀行存摺封面影本
□ 7.學生本學期課表
□ 8.學生兼任助理勞僱型「同意書」
□ 9.清寒證明（請附：低收/中低收/里長清寒證明/導師晤談表，以上擇一提供）
□ 10.學生本人健康檢查證明（□新生入學健檢報告  □校外體檢報告）
以上申請資料備齊後，文件請用迴紋針固定

	聘用單位分機
	
	學務處課指組
	學務長

	聘用單位
承辦人
	
	
	

	聘用單位主管
	
	
	

	注意事項
	1.請將相關證件影本用迴紋針固定於本申請表後，並一併送交至課指組（體育館2樓）。
2.本經費以「學年度」為計算基準，若工讀生於同學年度內在同單位重複聘任，第二次起仍須附：
　(1)加保單， (2)特殊身份證明文件（如身障手冊或外籍生工作許可證），(3)性平法查詢作業紀錄
※同單位重複聘任者，無需再次提交「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表」、清寒證明、勞僱型同意書…等。
3.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8條之規定，本表依獎(助)學金辦法之蒐集目的，需學生個人資料以作為獎(助)學金匯款使用，本表將保留至年限屆滿逕行銷燬，不另行通知資料提供者。
4.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課指組(02)2273-3567分機630、631或者請來信至peyyi@mail.hdut.edu.tw。


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   學年度「生活學習獎助金」相關證明
	班級
	
	姓名
	
	學號
	

	身分證正面影本
（外籍學生附居留證正面影本）請浮貼


	身分證反面影本
（外籍學生附居留證反面影本）請浮貼



	郵局/銀行 存簿正面影本請浮貼



	本學期課表影本 【課表印成A4大小，置於後】



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學生兼任助理勞僱型同意書
*為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先審慎詳閱下列內容，確認無誤後，請於下方簽名*

	型態
	[bookmark: _Hlk204083901]勞僱型助理

	相關
處理原則
	1. 教育部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。
2.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。
3.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「生活學習獎助金設置暨輔導要點」。

	定義
	受學校僱用之學生，並受學校或其代理人指揮監督，從事協助研究、教學或行政等工作，而獲致報酬者。

	權利義務
	依勞動基準法(下稱勞基法)等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(如：享勞保、勞退，須提供體檢報告)。

	兼任助理
同意簽名
	1. 同意恪遵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遵守本校之相關規範。
2. 外籍生應依「就業服務法」規定，繳交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證。
3. □已詳閱上述事項，本人同意擔任勞僱型生活學習獎助生 (兼任助理)。 


學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   .  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 日

	聘任單位
	承辦人簽名：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主 管：

	檢附文件
	※清寒證明、體檢報告…等，送權責單位留存備查。





本校學生健康檢查線上查詢系統：附件一

●路徑:學務處首頁/衛保組/【左側】學生體檢結果查詢
●查詢系統網址：http://physical.com.tw/report/
(建議使用電腦，輸入以上網址，以便列印學生體檢報告)

[image: ]
●本校新生健康檢查報告樣張（有浮水印及醫院檢核章，可黑白列印）
[image: ]


<<依據教育部114年5月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40045961號函辦理>>
附件二


學生兼任勞僱型助理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查詢作業

本人(學生姓名)_________________，出生於 ___年___月___日，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(外籍生居留證號)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擔任宏國德霖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聘任單位:                之生活學習獎助生(勞僱型助理)，
因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(簡稱性平法)第30條第2項規定流程， 
同意  學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     此致
宏國德霖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生簽名）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人事室查核

	□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□有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


備註：
一、查性平法第30條第2項規定:「學校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前,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,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,及依第4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、兒童及少年性制削防制條例之行為;已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,應定期查询」,第3項規定:「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,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兒童及少年性劇削防制條例,或性騷授防治法第27條規定,受行政處罰者之資料,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建立性服擾防治事件之資料。」
二、上開規定於107年12月28日增訂(時為第27條之1)說明略以:「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,避免學生犯錯后即永久予以標籤化,失去改正機會,且避免可能不當限制其未來於校園中之工作權益,故本條各項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對象,不納入行為人為學生身分者」,像指行為人為學生時,毋須進行不適任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,而有拒絕入學情事:惟渠等仍應適用性平法第29條規定,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教職員工(如:擔任學校助理、工讀生、社團教師、教練或志願服務人員等),避免職務權力差距,以確實保障其他學生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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